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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討三 科技部新聞稿） 

修正「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」 

推動科學園區創新轉型、提升土地運用率 

107年 03月 29日 

因應新世代技術研發及產業調整之需求，行政院院

會今(29)日通過科技部擬具的「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

例」修正草案，將送請立法院審議。 

科技部表示，本條例名稱移除「工業」二字，明白

宣告我國科學園區將擴大引進多元新創產業，進駐科學

園區的事業以科學研發為主，提供高附加價值或較為創

新前瞻屬性之產品或服務，著重於扶植科技創新、未來

產業的形成；同時因應科學園區管理實務運作之需求，

引進強制拍賣制度，解決目前實務無法有效解決私有廠

房占用土地的問題，活化園區土地資源利用。 

未來引進科學事業之組織型態不限於「股份有限公

司」，尚得以「有限公司」、「有限合夥」等型態進駐，同

時刪除須具有相當之研究實驗儀器設備、設有研究發展

部門的限制，擴大引進具技術研發之事業，尤其諸多新

創團隊及年輕新創公司具有高度技術能量與市場潛力，

在成立初期具有營運規模小、缺乏豐沛資金來源、無資

本支出需求等特性，「有限合夥」將為適合上述新創公司

成立與發展的組織型態，將更有利於園區走向通訊知識

服務、數位內容等軟體產業發展，吸引新創公司增進園

區創新動能。 

另為活化園區場域利用，發揮資源最大效益，除修

正積欠租金逾四個月租額者，園區管理局得終止租約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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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租地外，並參考去年已修正通過的產業創新條例，於

本條例中針對園區內不合目的使用之廠房及建築物，給

予二年的改善期，若仍未改善將得予強制拍賣。由於園

區事業租地建廠通常設定有抵押權致無法請求拆屋還地，

廠商有欠租時依民事程序聲請強制拍賣，常被法院以拍

賣金額分配前順位債權人即已不足而駁回申請，或因多

次流標被法院以無益拍賣解除查封，以致已終止租約或

經廢止投資案令其遷出園區的土地仍被占用，未能有效

益進行處理。 

此外，簡化園區內坵塊整併、分割及局部公共設施

調整所設之環評行政程序，以利因應廠商投資需求；解

除現行「園區內」設立實驗中小學及雙語部之限制，基

於園區土地有限，為滿足園區從業人員之國內外科技人

才子女就學需求，放寬於符合園區發展所需時可於區外

設立實驗中小學及雙語部。同時，配合土地徵收、補償

等事宜回歸土地徵收條例辦理之政策，刪除社區用地劃

設與配售規定。 

我國科學園區已扶植半導體業、電腦業、通訊業、

光電業、精密機械等產業，成為我國科技產業發展的重

鎮。期待本次的轉型修正，能透過擴大引進多元科學研

發事業、降低園區土地使用之閒置、鼓勵新創並給予進

駐彈性、強化園區管理權能，再為我國新世代產業創造

更優質適切的環境。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J0040051

